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北簡字第13184號

原      告  陳譽介  

被      告  楊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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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因妨害名譽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

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

第764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仟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陸仟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見本院112年度附民字第764號卷〈下稱附民卷〉

第5頁)，嗣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訴之聲明

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9萬元。」（見本院卷第203

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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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因工作之事起嫌隙，被告竟於如附表所

示之時間，在如附表所示之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群組發布

如附表所示之文字內容，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

使原告精神上受有痛苦，故被告自應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29

萬元。又原告因被告為如附表編號4至6之行為，造成原告喪

失合作機會，故被告亦應賠償原告財物損失計20萬元，以上

共計49萬元，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9萬元。

二、被告則以：（一）有關附表編號1「我可沒你那麼賤，只知

道偷，不要臉」等語（下稱系爭A文字）確實為被告所為，

但被告係因擔任臨時演員（下稱臨演）之經紀人並曾為原告

工作，而原告及其前任妻子黃智元為尋找臨演而在未經被告

之同意下，分別於111年7月27日、111年8月2日逕行將由被

告擔任管理人之臨演通告群組名單，加入黃智元所創設之群

組及原告之永譽娛樂臨演群，竊取被告之重要資源，故被告

始在全臺灣經紀人之討論群組為系爭A文字，警示其他經紀

人原告有上開行為。（二）有關附表編號2「還有你羞辱我

的同學，A他的超班費」等語（下稱系爭B文字）確實為被告

所為，但被告並未侵害原告之名譽，因被告曾於111年7月15

日經原告委託尋找臨演及協助後續臨演現場之管理、發放通

告費等事宜，而被告於同年月27日協助臨演張祐豪向原告反

映短少發放通告費之事宜時，原告竟向張祐豪丟擲硬幣，羞

辱張祐豪，故被告所為之系爭B文字僅係陳述事實。（三）

有關附表編號3「自稱永譽娛樂的甲○○以及他女朋友吳芃

萱，因為前面的case已經造成業界影響很差，故沒有人找他

們發通告，他們就來搗亂，有收到他們煽風點火訊息的請忽

略」等語（下稱系爭C文字）確實為被告所為，但被告係綜

合各大演藝圈之經紀人之言論所為，因原告已長期積欠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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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且於111年9月間教唆訴外人陳雪巖加入被告之臨演活

動，故意散布飲食及乘車問題，意圖使其他臨演不接受被告

之通告，更在群組內不實指控被告洩漏個人資料，使其他臨

演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故被告始為警示其他經紀人及臨演

而為系爭C文字。（四）有關附表編號4「甲○○，發不到案

子就喜歡背後小動作，偷我的同學，私訊煽風點火你真的有

夠無恥，…你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請問你好意思嗎？

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用，你這樣的經紀人真

的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等語（下稱系爭D文字），被告為

系爭D文字係因臨演吳伯寬之全額通告費應為8,500元，但原

告僅支付2,000元，且原告亦有拖欠直播主黃郁晴薪資之情

形，而因原告將被告自通告群組退出，造成被告無法聯繫原

告，故被告始於群組內公布原告有此部分情形。綜上，被告

係因原告常有苛刻臨時演員、短少給付報酬及惡意指控被告

洩露臨時演員之個人資訊等行為，始為避免臨時演員之權益

受損，為達警示之目的而於如附表所示之群組內，為如附表

所示之文字內容，然該言論縱有造成原告感到不快，惟被告

係因原告上開行為所為之評價，並非無端突發或單純攻擊為

目的，更未逾越一般人爭執時無法容忍之程度，並無貶抑原

告人格之意，此僅屬於被告之情緒性反應與用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前以被告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在如附表所示之

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群組發布如附表所示之文字內容，向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提出妨害名譽之刑

事告訴，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緝字第3056號、

第3057號、111年度偵字第37566號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刑事

庭以112年度易字第420號判決被告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拘

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散布文字誹

謗罪，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

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拘役3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

算1日。應執行拘役75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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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嗣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以

112年度上易字第1434號（下稱刑事確定判決）判決原判決

撤銷。被告犯公然侮辱罪，處罰金6,000元，如易服勞役，

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此有系爭刑事確定判決書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3至20頁、第205至219頁），並經本院調閱系

爭刑事判決卷宗核閱無誤，核屬相符，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自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有關原告主張111年8月6日被告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群組

發布系爭A文字，損害其名譽之行為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

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所謂

「名譽」，係指人在社會上之評價，通常係指其人格或信

用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而若以言語、文字、漫畫或

其他方式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使其受到他人憎惡、

蔑視、侮辱、嘲笑、不齒與其往來等，即屬名譽權之侵

害。但是否構成侵害名譽，並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為準，

而應以現代社會一般人之評價標準，客觀判斷之。又「言

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

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

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

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

之可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

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

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

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

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即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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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責任」（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92號民事判決可

參）。準此，言論之內容仍須有其規範界線，倘若發表侮

辱性或誹謗性言詞，且非出於適當之評論時，行為人仍應

就其言論內容負責。又評論是否適當，應就其所評論之事

項、用詞妥當與否綜合評價，如任意加入情緒性、侮蔑性

字眼，使用醜化、汙衊他人之詞句，直接對人謾罵、人身

攻擊，貶損他人人格及地位，而踰越言論自由核心價值之

界限，即得認該言論內容已不具適當性，而不符阻卻違法

之要件，否則無異任憑行為人執言論自由之旗幟，恣意侵

害他人名譽，將使言論自由之核心價值崩解，反屬對言論

自由之戕害。

　 2、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8月6日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群組發

布系爭A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等語。被

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A文字，惟辯稱被告係因原告未經其

同意，逕行於111年7月27日、111年8月2日將由被告擔任

管理人之臨演通告群組名單，加入黃智元所創設之群組及

原告之永譽娛樂臨演群，竊取被告之重要資源，故被告始

在全臺灣經紀人之討論群組為系爭A文字，警示其他經紀

人原告有上開行為云云。然查，本院審酌附表編號1中之

「沒你那麼賤」、「不要臉」之語意，屬輕蔑、貶抑他

人、使他人難堪之用語，是被告對原告為系爭A文字，已

屬謾罵、嘲弄原告，乃情緒性之人身攻擊，並非單就原告

之處事態度等具體事件所為之評論，應已逾越合理表達意

見、評論之言論自由範疇。又被告自承系爭A文字所發布

之網頁屬全臺灣經紀人之討論群組（見本院卷第142

頁），則該網頁應屬不特定人均可瀏覽觀看之頁面，是依

事發當時之客觀情狀，被告所屬之系爭A文字足使不特定

之見聞者產生對原告人格之負面之評價。從而，原告主張

被告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群組對其為系爭A文字，已貶損

原告在社會上之評價而侵害其名譽，即屬有據。

（二）有關原告主張111年8月6日、111年10月7日被告在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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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至6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B、C、D文字，損害其名譽

之行為部分：

　 1、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

以達成公民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

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性目的，倘行為人言論係針對特定事

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評論性意見，如非出於真正惡

意之陳述，因發表意見之評論者不具有妨害名譽之故意，

縱其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仍屬於憲法所保障

言論自由之範疇，不能成立不法侵害名譽之行為，故是否

構成不法侵害名譽要件之判斷，除應注意行為人與被害人

之性別、年齡、身分等個人條件外，尤應著重行為人與被

害人間之關係、行為時之客觀情狀、行為地之方言或語言

使用習慣等事項，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認知，進

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即率

爾論斷。　　　

　 2、有關系爭B文字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8月6日在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群組發

布系爭B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云云。被

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B文字，惟辯稱被告係因協助臨演張

祐豪向原告反映短少發放通告費之事宜時，原告有向張祐

豪丟擲硬幣，羞辱張祐豪之行為，故被告所為之系爭B文

字僅係陳述事實等語。經查，參諸訴外人李強於高院刑事

庭審理時證稱：我記得甲○○（即原告）當時好像不是很

願意給張祐豪，被告（即本件被告）跟他有些爭執，最後

甲○○好像不是很情願，就把一些零錢丟在張祐豪身上，

張祐豪好像很不舒服，好像有點快哭的樣子等語（見系爭

刑事確定判決卷㈠第299頁）；並參以張祐豪於高院刑事

庭審理時證稱：被告（即本件被告）介紹在大園國中拍校

園偶像劇的戲給我，當天工作時間有超過8小時，有超時

加班，劇組的人跟我說等一下可能會被用到，叫我在休息

區等，當天工作完我去領薪水，發現少了一些超班的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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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說我好像待得很晚，這個錢有少一些，我請被告問

超班費怎麼有少，她說要跟甲○○（即原告）確認一下，

被告後來有跟甲○○溝通，溝通以後他一開始說沒有超班

費、怎麼有之類的，溝通到後來甲○○就拿了一些硬幣給

我，甲○○給我的時候我記得硬幣有幾塊是有掉地上。感

覺甲○○丟了一些硬幣在敷衍我，當時心理感受不太舒

服，我知道甲○○給的是夠的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

卷㈡第47至50頁），是依李強、張祐豪於高院刑事庭之上

開證述可知，張祐豪確實曾以通告費有短少發放為由，透

過被告向原告反應，且係經由與原告溝通後，始確認原告

確有短少給付通告費，且原告於給付張祐豪金錢時，有硬

幣掉落於地面之情形。是縱使被告確有在如附表編號2所

示之群組為「羞辱我的同學」、「A他的超班費」等語，

然此應僅為被告對上開發生短少給付通告費之事實為情緒

不滿之表達，尚非意在藉由上開文字貶損原告之人格，自

難逕以此認定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3、有關系爭C文字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10月7日在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群組

發布系爭C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云云。

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C文字，惟辯稱其係綜合各大演藝

圈之經紀人之言論後所為，因原告已長期積欠被告薪資，

且於111年9月間教唆陳雪巖加入被告之臨演活動，故意散

布飲食及乘車問題，意圖使其他臨演不接受被告之通告，

更在群組內不實指控被告洩漏個人資料，使其他臨演對被

告提出刑事告訴，故被告始為警示其他經紀人及臨演而為

系爭C文字等語。查參諸原告與臨演之對話紀錄：「（原

告）：你知道你報名1029通告的個資被洩露出去了嗎。

（臨演）：哦…我知道阿我有在群組。（原告）：恩，群

組有很多人，裡面有一些偷過東西跟行為不軌的演員。他

們如果把資料拿去販賣，被拿去辦門號、辦信用卡之類

的，都是有潛在的風險的，重點是他的行為已經違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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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學要廉署對他提告，看你覺得自己個資被洩露在不

在意，如果不在意就沒差，如果你覺得權益有受損，可以

跟其他同學一起聯署。」（見本院卷第87頁）；又參以原

告自承其於上開對話中，指稱洩露個人資料及行為已違法

之對象均為本件被告（見本院卷第171頁）；再參以陳雪

巖前向臺北地檢署對被告提起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刑事

告訴，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7012號為

不起訴處分在案（見本院卷第89至93頁），可認被告係對

原告所為之具體事實行為為主觀之評論，而非無故謾罵、

或任意詆毀原告，是縱被告之系爭C文字有傷及原告主觀

上之情感，然客觀上尚不足以造成原告之人格評價受損，

亦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故意。從而，原告主張被

告之上開行為已不法侵害其名譽，並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4、有關系爭D文字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10月7日在如附表編號4至6所示之群

組發布系爭D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云

云。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D文字，惟辯稱被告係因臨演

吳伯寬之全額通告費應為8,500元，但原告僅支付2,000

元，且原告亦有拖欠直播主黃郁婷薪資之情形，而因原告

將被告自通告群組退出，造成被告無法聯繫原告，故被告

始於群組內公布原告有此部分情形等語。經查：

　　⑴關於附表編號4至6「偷我的同學」部分，查參諸被告提出

之「永譽娛樂臨演群」通訊軟體截圖（見本院卷第73至79

頁），暱稱「王一博」之人確有邀請多人加入「永譽娛樂

臨演群」LINE之情形，而原告並未否認暱稱「王一博」之

人為其前任妻子（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故被告因此

認為經營永譽公司之原告藉此取得被告之臨演人脈名單，

而發布「偷我的同學（指臨演）」之內容，其用詞固有不

當，然尚非憑空杜撰或傳播虛構事實，尚難認定被告有不

法侵害原告名譽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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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關於附表編號4至6「私訊搧風點火」部分，核其內容實乃

對原告行為之個人主觀評價表現，尚非意在藉由上開文字

貶損原告之人格，自難逕以此認定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

名譽。

　　⑶關於附表編號4至6「你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部

分，查參諸吳柏寬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111年7月有

出演電影的臨演，其他經紀人找到我，後來轉到被告（本

件被告）來，有先告知酬勞，問我是否願意接，一開始有

提到1萬5,000元，抽成以後實拿1萬0,500元，演的是變態

嫖客強暴，演出當下導演通知要脫衣服，很多即興表演，

從接到我到拍攝結束大概3、4個小時，當天甲○○（即原

告）給付我2,000元，被告有詢問我關於取得報酬的狀

況，我如實跟被告說我拿到2,000元等語（見系爭刑事確

定判決卷㈠第232至234頁）；併參以被告與吳柏寬之通訊

軟體對話紀錄：「（被告）：昨天他匯款多少給你。（吳

柏寬）：2000，這價格太低嗎。（被告）：恩，你先講講

都演了什麼，有沒有別麥，有沒有台詞。…」（見本院卷

第81頁）；又參以兩造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被

告）：7/10跟我說費用15000，7/16告知演員2000，另外8

500呢…」（見本院卷第179頁）。綜上，堪認被告係因吳

柏寬最初聽聞之報酬，與最終取得之報酬確有8,500元差

距，因而懷疑原告從中取得其中短少之金額，尚非憑空杜

撰，而係本於其主觀確信而為，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

權之故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行為已不法侵害其

名譽，並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

據。

　　⑷關於附表編號4至6「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

用」部分，查參諸黃郁晴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因為

通告關係認識被告，被告介紹直播、校園演高中生等通告

給我，直播期間2個月，被告說用時薪算，一個月要做滿

多少小時，是被告找我做直播，但中間甲○○說由他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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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費給我們，後來甲○○一直說要等他確認好時數，拖

了蠻久的。直播後甲○○有發放通告費給我，但拖了很

久。結束工作後1個多月才發放，中間一直沒有回應，也

是一直催一直催才拿到錢，我有提出每次直播完的擷圖作

證，我傳給甲○○，最後他才說是後台統計出問題之類的

才給我錢。我有詢問被告怎麼辦，但還是以自己跟甲○○

聯繫為主。被告說她會幫我追，她說她自己的錢也沒有拿

到，說會再幫我追。我知道還有其他人，但我不認識那些

人，基本上都很晚才拿到錢。被告有在群組內詢問其他人

報酬狀況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卷㈠第226至230

頁），是依黃郁晴於高院刑事庭之上開證述可知，被告係

因黃郁晴曾催促原告發放直播報酬，並詢問被告如何處

置，因而懷疑原告不發放報酬，尚非憑空杜撰，而係本於

其主觀確信而為，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故意。從

而，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行為已不法侵害其名譽，並請求

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⑸關於附表編號4至6「你這樣的經紀人真是台灣演藝圈的恥

辱」部分，因被告上開所為「偷我的同學」、「凹走同學

的電影通告費8500」、「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

的費用」等內容，均非完全憑空杜撰，已如前述，則被告

繼而為「你這樣的經紀人真的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之評

論言論，文義上固具負面、貶抑之意涵，然與事實之評價

即演藝圈經紀生態之健全等結合，並未全然逸脫與紛爭事

實之關聯性，尚非單純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

評，而係就原告之工作或處事態度等具體事件所為之評

論，縱其批評內容令原告感到不快，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

論自由之範疇，自難逕以此認定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

譽。

（三）按慰藉金係以精神上所受無形之痛苦為準，非如財產損失

之有價額可以計算，究竟如何始認為相當，自應審酌被害

人及加害人之地位、家況、並被害人所受痛苦之程度暨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他一切情事，定其數額（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798號

判例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之侵權行為態樣，並衡量

兩造之身分、財產狀況（見本院卷後證件袋內）等一切情

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6,000元為適當，逾此

部分，不應准許。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

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依前揭說明，原告

請求以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

2年7月12日（見附民卷第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

000元，及自112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2款訴訟

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

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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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附表：
編
號

時間 LINE群組名稱 發布之訊息內容

1 111年8月6日1
6時51分

演員黑名單討論區 我可沒你那麼賤，只知道偷，不要
臉

2 111年8月6日1
7時17分

演員黑名單討論群 還有你羞辱我的同學，A他的超班
費

3 111年10月7日
16時23分

10/29演唱會... :
蘇)

自稱永譽娛樂的甲○○以及他女朋
友吳芃萱，因為前面的cAse已經造
成業界影響很差，故沒有人找他們
發通告，他們就來搗亂，有收到他
們煽風點火訊息的請忽略

4 111年10月7日 發通告群組 甲○○，發不到案子就喜歡背後小
動作，偷我的同學，私訊煽風點火
你真的有夠無恥，…你凹走同學的
電影通告費8500請問你好意思嗎？
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
費用，你這樣的經紀人真的是台灣
演藝圈的恥辱

5 111年10月7日 朋友一起打拼　工
作免費互相交流

同上

6 111年10月7日 2022,通告,餐飲,保
全,各行業群組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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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北簡字第13184號
原      告  陳譽介  
被      告  楊菁    








上列當事人間因妨害名譽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764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仟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陸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112年度附民字第764號卷〈下稱附民卷〉第5頁)，嗣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9萬元。」（見本院卷第203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因工作之事起嫌隙，被告竟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在如附表所示之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群組發布如附表所示之文字內容，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使原告精神上受有痛苦，故被告自應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29萬元。又原告因被告為如附表編號4至6之行為，造成原告喪失合作機會，故被告亦應賠償原告財物損失計20萬元，以上共計49萬元，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9萬元。
二、被告則以：（一）有關附表編號1「我可沒你那麼賤，只知道偷，不要臉」等語（下稱系爭A文字）確實為被告所為，但被告係因擔任臨時演員（下稱臨演）之經紀人並曾為原告工作，而原告及其前任妻子黃智元為尋找臨演而在未經被告之同意下，分別於111年7月27日、111年8月2日逕行將由被告擔任管理人之臨演通告群組名單，加入黃智元所創設之群組及原告之永譽娛樂臨演群，竊取被告之重要資源，故被告始在全臺灣經紀人之討論群組為系爭A文字，警示其他經紀人原告有上開行為。（二）有關附表編號2「還有你羞辱我的同學，A他的超班費」等語（下稱系爭B文字）確實為被告所為，但被告並未侵害原告之名譽，因被告曾於111年7月15日經原告委託尋找臨演及協助後續臨演現場之管理、發放通告費等事宜，而被告於同年月27日協助臨演張祐豪向原告反映短少發放通告費之事宜時，原告竟向張祐豪丟擲硬幣，羞辱張祐豪，故被告所為之系爭B文字僅係陳述事實。（三）有關附表編號3「自稱永譽娛樂的甲○○以及他女朋友吳芃萱，因為前面的case已經造成業界影響很差，故沒有人找他們發通告，他們就來搗亂，有收到他們煽風點火訊息的請忽略」等語（下稱系爭C文字）確實為被告所為，但被告係綜合各大演藝圈之經紀人之言論所為，因原告已長期積欠被告薪資，且於111年9月間教唆訴外人陳雪巖加入被告之臨演活動，故意散布飲食及乘車問題，意圖使其他臨演不接受被告之通告，更在群組內不實指控被告洩漏個人資料，使其他臨演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故被告始為警示其他經紀人及臨演而為系爭C文字。（四）有關附表編號4「甲○○，發不到案子就喜歡背後小動作，偷我的同學，私訊煽風點火你真的有夠無恥，…你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請問你好意思嗎？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用，你這樣的經紀人真的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等語（下稱系爭D文字），被告為系爭D文字係因臨演吳伯寬之全額通告費應為8,500元，但原告僅支付2,000元，且原告亦有拖欠直播主黃郁晴薪資之情形，而因原告將被告自通告群組退出，造成被告無法聯繫原告，故被告始於群組內公布原告有此部分情形。綜上，被告係因原告常有苛刻臨時演員、短少給付報酬及惡意指控被告洩露臨時演員之個人資訊等行為，始為避免臨時演員之權益受損，為達警示之目的而於如附表所示之群組內，為如附表所示之文字內容，然該言論縱有造成原告感到不快，惟被告係因原告上開行為所為之評價，並非無端突發或單純攻擊為目的，更未逾越一般人爭執時無法容忍之程度，並無貶抑原告人格之意，此僅屬於被告之情緒性反應與用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前以被告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在如附表所示之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群組發布如附表所示之文字內容，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提出妨害名譽之刑事告訴，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緝字第3056號、第3057號、111年度偵字第37566號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易字第420號判決被告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拘役3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應執行拘役75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嗣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1434號（下稱刑事確定判決）判決原判決撤銷。被告犯公然侮辱罪，處罰金6,000元，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此有系爭刑事確定判決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20頁、第205至219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刑事判決卷宗核閱無誤，核屬相符，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有關原告主張111年8月6日被告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A文字，損害其名譽之行為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名譽」，係指人在社會上之評價，通常係指其人格或信用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而若以言語、文字、漫畫或其他方式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使其受到他人憎惡、蔑視、侮辱、嘲笑、不齒與其往來等，即屬名譽權之侵害。但是否構成侵害名譽，並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為準，而應以現代社會一般人之評價標準，客觀判斷之。又「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即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92號民事判決可參）。準此，言論之內容仍須有其規範界線，倘若發表侮辱性或誹謗性言詞，且非出於適當之評論時，行為人仍應就其言論內容負責。又評論是否適當，應就其所評論之事項、用詞妥當與否綜合評價，如任意加入情緒性、侮蔑性字眼，使用醜化、汙衊他人之詞句，直接對人謾罵、人身攻擊，貶損他人人格及地位，而踰越言論自由核心價值之界限，即得認該言論內容已不具適當性，而不符阻卻違法之要件，否則無異任憑行為人執言論自由之旗幟，恣意侵害他人名譽，將使言論自由之核心價值崩解，反屬對言論自由之戕害。
　 2、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8月6日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A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等語。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A文字，惟辯稱被告係因原告未經其同意，逕行於111年7月27日、111年8月2日將由被告擔任管理人之臨演通告群組名單，加入黃智元所創設之群組及原告之永譽娛樂臨演群，竊取被告之重要資源，故被告始在全臺灣經紀人之討論群組為系爭A文字，警示其他經紀人原告有上開行為云云。然查，本院審酌附表編號1中之「沒你那麼賤」、「不要臉」之語意，屬輕蔑、貶抑他人、使他人難堪之用語，是被告對原告為系爭A文字，已屬謾罵、嘲弄原告，乃情緒性之人身攻擊，並非單就原告之處事態度等具體事件所為之評論，應已逾越合理表達意見、評論之言論自由範疇。又被告自承系爭A文字所發布之網頁屬全臺灣經紀人之討論群組（見本院卷第142頁），則該網頁應屬不特定人均可瀏覽觀看之頁面，是依事發當時之客觀情狀，被告所屬之系爭A文字足使不特定之見聞者產生對原告人格之負面之評價。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群組對其為系爭A文字，已貶損原告在社會上之評價而侵害其名譽，即屬有據。
（二）有關原告主張111年8月6日、111年10月7日被告在如附表編號2至6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B、C、D文字，損害其名譽之行為部分：
　 1、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以達成公民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性目的，倘行為人言論係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評論性意見，如非出於真正惡意之陳述，因發表意見之評論者不具有妨害名譽之故意，縱其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不能成立不法侵害名譽之行為，故是否構成不法侵害名譽要件之判斷，除應注意行為人與被害人之性別、年齡、身分等個人條件外，尤應著重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行為時之客觀情狀、行為地之方言或語言使用習慣等事項，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認知，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即率爾論斷。　　　
　 2、有關系爭B文字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8月6日在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B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云云。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B文字，惟辯稱被告係因協助臨演張祐豪向原告反映短少發放通告費之事宜時，原告有向張祐豪丟擲硬幣，羞辱張祐豪之行為，故被告所為之系爭B文字僅係陳述事實等語。經查，參諸訴外人李強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我記得甲○○（即原告）當時好像不是很願意給張祐豪，被告（即本件被告）跟他有些爭執，最後甲○○好像不是很情願，就把一些零錢丟在張祐豪身上，張祐豪好像很不舒服，好像有點快哭的樣子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卷㈠第299頁）；並參以張祐豪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被告（即本件被告）介紹在大園國中拍校園偶像劇的戲給我，當天工作時間有超過8小時，有超時加班，劇組的人跟我說等一下可能會被用到，叫我在休息區等，當天工作完我去領薪水，發現少了一些超班的費用，我說我好像待得很晚，這個錢有少一些，我請被告問超班費怎麼有少，她說要跟甲○○（即原告）確認一下，被告後來有跟甲○○溝通，溝通以後他一開始說沒有超班費、怎麼有之類的，溝通到後來甲○○就拿了一些硬幣給我，甲○○給我的時候我記得硬幣有幾塊是有掉地上。感覺甲○○丟了一些硬幣在敷衍我，當時心理感受不太舒服，我知道甲○○給的是夠的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卷㈡第47至50頁），是依李強、張祐豪於高院刑事庭之上開證述可知，張祐豪確實曾以通告費有短少發放為由，透過被告向原告反應，且係經由與原告溝通後，始確認原告確有短少給付通告費，且原告於給付張祐豪金錢時，有硬幣掉落於地面之情形。是縱使被告確有在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群組為「羞辱我的同學」、「A他的超班費」等語，然此應僅為被告對上開發生短少給付通告費之事實為情緒不滿之表達，尚非意在藉由上開文字貶損原告之人格，自難逕以此認定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3、有關系爭C文字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10月7日在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C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云云。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C文字，惟辯稱其係綜合各大演藝圈之經紀人之言論後所為，因原告已長期積欠被告薪資，且於111年9月間教唆陳雪巖加入被告之臨演活動，故意散布飲食及乘車問題，意圖使其他臨演不接受被告之通告，更在群組內不實指控被告洩漏個人資料，使其他臨演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故被告始為警示其他經紀人及臨演而為系爭C文字等語。查參諸原告與臨演之對話紀錄：「（原告）：你知道你報名1029通告的個資被洩露出去了嗎。（臨演）：哦…我知道阿我有在群組。（原告）：恩，群組有很多人，裡面有一些偷過東西跟行為不軌的演員。他們如果把資料拿去販賣，被拿去辦門號、辦信用卡之類的，都是有潛在的風險的，重點是他的行為已經違法了，很多同學要廉署對他提告，看你覺得自己個資被洩露在不在意，如果不在意就沒差，如果你覺得權益有受損，可以跟其他同學一起聯署。」（見本院卷第87頁）；又參以原告自承其於上開對話中，指稱洩露個人資料及行為已違法之對象均為本件被告（見本院卷第171頁）；再參以陳雪巖前向臺北地檢署對被告提起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刑事告訴，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7012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見本院卷第89至93頁），可認被告係對原告所為之具體事實行為為主觀之評論，而非無故謾罵、或任意詆毀原告，是縱被告之系爭C文字有傷及原告主觀上之情感，然客觀上尚不足以造成原告之人格評價受損，亦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故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行為已不法侵害其名譽，並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4、有關系爭D文字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10月7日在如附表編號4至6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D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云云。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D文字，惟辯稱被告係因臨演吳伯寬之全額通告費應為8,500元，但原告僅支付2,000元，且原告亦有拖欠直播主黃郁婷薪資之情形，而因原告將被告自通告群組退出，造成被告無法聯繫原告，故被告始於群組內公布原告有此部分情形等語。經查：
　　⑴關於附表編號4至6「偷我的同學」部分，查參諸被告提出之「永譽娛樂臨演群」通訊軟體截圖（見本院卷第73至79頁），暱稱「王一博」之人確有邀請多人加入「永譽娛樂臨演群」LINE之情形，而原告並未否認暱稱「王一博」之人為其前任妻子（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故被告因此認為經營永譽公司之原告藉此取得被告之臨演人脈名單，而發布「偷我的同學（指臨演）」之內容，其用詞固有不當，然尚非憑空杜撰或傳播虛構事實，尚難認定被告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之行為。
　　⑵關於附表編號4至6「私訊搧風點火」部分，核其內容實乃對原告行為之個人主觀評價表現，尚非意在藉由上開文字貶損原告之人格，自難逕以此認定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⑶關於附表編號4至6「你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部分，查參諸吳柏寬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111年7月有出演電影的臨演，其他經紀人找到我，後來轉到被告（本件被告）來，有先告知酬勞，問我是否願意接，一開始有提到1萬5,000元，抽成以後實拿1萬0,500元，演的是變態嫖客強暴，演出當下導演通知要脫衣服，很多即興表演，從接到我到拍攝結束大概3、4個小時，當天甲○○（即原告）給付我2,000元，被告有詢問我關於取得報酬的狀況，我如實跟被告說我拿到2,000元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卷㈠第232至234頁）；併參以被告與吳柏寬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被告）：昨天他匯款多少給你。（吳柏寬）：2000，這價格太低嗎。（被告）：恩，你先講講都演了什麼，有沒有別麥，有沒有台詞。…」（見本院卷第81頁）；又參以兩造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被告）：7/10跟我說費用15000，7/16告知演員2000，另外8500呢…」（見本院卷第179頁）。綜上，堪認被告係因吳柏寬最初聽聞之報酬，與最終取得之報酬確有8,500元差距，因而懷疑原告從中取得其中短少之金額，尚非憑空杜撰，而係本於其主觀確信而為，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故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行為已不法侵害其名譽，並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⑷關於附表編號4至6「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用」部分，查參諸黃郁晴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因為通告關係認識被告，被告介紹直播、校園演高中生等通告給我，直播期間2個月，被告說用時薪算，一個月要做滿多少小時，是被告找我做直播，但中間甲○○說由他發放通告費給我們，後來甲○○一直說要等他確認好時數，拖了蠻久的。直播後甲○○有發放通告費給我，但拖了很久。結束工作後1個多月才發放，中間一直沒有回應，也是一直催一直催才拿到錢，我有提出每次直播完的擷圖作證，我傳給甲○○，最後他才說是後台統計出問題之類的才給我錢。我有詢問被告怎麼辦，但還是以自己跟甲○○聯繫為主。被告說她會幫我追，她說她自己的錢也沒有拿到，說會再幫我追。我知道還有其他人，但我不認識那些人，基本上都很晚才拿到錢。被告有在群組內詢問其他人報酬狀況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卷㈠第226至230頁），是依黃郁晴於高院刑事庭之上開證述可知，被告係因黃郁晴曾催促原告發放直播報酬，並詢問被告如何處置，因而懷疑原告不發放報酬，尚非憑空杜撰，而係本於其主觀確信而為，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故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行為已不法侵害其名譽，並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⑸關於附表編號4至6「你這樣的經紀人真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部分，因被告上開所為「偷我的同學」、「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用」等內容，均非完全憑空杜撰，已如前述，則被告繼而為「你這樣的經紀人真的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之評論言論，文義上固具負面、貶抑之意涵，然與事實之評價即演藝圈經紀生態之健全等結合，並未全然逸脫與紛爭事實之關聯性，尚非單純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而係就原告之工作或處事態度等具體事件所為之評論，縱其批評內容令原告感到不快，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自難逕以此認定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三）按慰藉金係以精神上所受無形之痛苦為準，非如財產損失之有價額可以計算，究竟如何始認為相當，自應審酌被害人及加害人之地位、家況、並被害人所受痛苦之程度暨其他一切情事，定其數額（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798號判例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之侵權行為態樣，並衡量兩造之身分、財產狀況（見本院卷後證件袋內）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6,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不應准許。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依前揭說明，原告請求以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7月12日（見附民卷第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000元，及自112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2款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附表：
		編號

		時間

		LINE群組名稱

		發布之訊息內容



		1

		111年8月6日16時51分

		演員黑名單討論區

		我可沒你那麼賤，只知道偷，不要臉





		2

		111年8月6日17時17分

		演員黑名單討論群

		還有你羞辱我的同學，A他的超班費



		3

		111年10月7日16時23分

		10/29演唱會... :蘇)

		自稱永譽娛樂的甲○○以及他女朋友吳芃萱，因為前面的cAse已經造成業界影響很差，故沒有人找他們發通告，他們就來搗亂，有收到他們煽風點火訊息的請忽略



		4

		111年10月7日

		發通告群組

		甲○○，發不到案子就喜歡背後小動作，偷我的同學，私訊煽風點火你真的有夠無恥，…你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請問你好意思嗎？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用，你這樣的經紀人真的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



		5

		111年10月7日

		朋友一起打拼　工作免費互相交流

		同上



		6

		111年10月7日

		2022,通告,餐飲,保全,各行業群組

		同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北簡字第13184號
原      告  陳譽介  
被      告  楊菁    




上列當事人間因妨害名譽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
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
第764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仟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陸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見本院112年度附民字第764號卷〈下稱附民卷〉第5頁)，
      嗣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訴之聲明為：「被
      告應給付原告49萬元。」（見本院卷第203頁），核屬擴
      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因工作之事起嫌隙，被告竟於如附表所
    示之時間，在如附表所示之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群組發布
    如附表所示之文字內容，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
    使原告精神上受有痛苦，故被告自應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29
    萬元。又原告因被告為如附表編號4至6之行為，造成原告喪
    失合作機會，故被告亦應賠償原告財物損失計20萬元，以上
    共計49萬元，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9萬元。
二、被告則以：（一）有關附表編號1「我可沒你那麼賤，只知
    道偷，不要臉」等語（下稱系爭A文字）確實為被告所為，
    但被告係因擔任臨時演員（下稱臨演）之經紀人並曾為原告
    工作，而原告及其前任妻子黃智元為尋找臨演而在未經被告
    之同意下，分別於111年7月27日、111年8月2日逕行將由被
    告擔任管理人之臨演通告群組名單，加入黃智元所創設之群
    組及原告之永譽娛樂臨演群，竊取被告之重要資源，故被告
    始在全臺灣經紀人之討論群組為系爭A文字，警示其他經紀
    人原告有上開行為。（二）有關附表編號2「還有你羞辱我
    的同學，A他的超班費」等語（下稱系爭B文字）確實為被告
    所為，但被告並未侵害原告之名譽，因被告曾於111年7月15
    日經原告委託尋找臨演及協助後續臨演現場之管理、發放通
    告費等事宜，而被告於同年月27日協助臨演張祐豪向原告反
    映短少發放通告費之事宜時，原告竟向張祐豪丟擲硬幣，羞
    辱張祐豪，故被告所為之系爭B文字僅係陳述事實。（三）
    有關附表編號3「自稱永譽娛樂的甲○○以及他女朋友吳芃萱
    ，因為前面的case已經造成業界影響很差，故沒有人找他們
    發通告，他們就來搗亂，有收到他們煽風點火訊息的請忽略
    」等語（下稱系爭C文字）確實為被告所為，但被告係綜合
    各大演藝圈之經紀人之言論所為，因原告已長期積欠被告薪
    資，且於111年9月間教唆訴外人陳雪巖加入被告之臨演活動
    ，故意散布飲食及乘車問題，意圖使其他臨演不接受被告之
    通告，更在群組內不實指控被告洩漏個人資料，使其他臨演
    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故被告始為警示其他經紀人及臨演而
    為系爭C文字。（四）有關附表編號4「甲○○，發不到案子就
    喜歡背後小動作，偷我的同學，私訊煽風點火你真的有夠無
    恥，…你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請問你好意思嗎？還有
    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用，你這樣的經紀人真的是
    台灣演藝圈的恥辱」等語（下稱系爭D文字），被告為系爭D
    文字係因臨演吳伯寬之全額通告費應為8,500元，但原告僅
    支付2,000元，且原告亦有拖欠直播主黃郁晴薪資之情形，
    而因原告將被告自通告群組退出，造成被告無法聯繫原告，
    故被告始於群組內公布原告有此部分情形。綜上，被告係因
    原告常有苛刻臨時演員、短少給付報酬及惡意指控被告洩露
    臨時演員之個人資訊等行為，始為避免臨時演員之權益受損
    ，為達警示之目的而於如附表所示之群組內，為如附表所示
    之文字內容，然該言論縱有造成原告感到不快，惟被告係因
    原告上開行為所為之評價，並非無端突發或單純攻擊為目的
    ，更未逾越一般人爭執時無法容忍之程度，並無貶抑原告人
    格之意，此僅屬於被告之情緒性反應與用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前以被告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在如附表所示之
    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群組發布如附表所示之文字內容，向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提出妨害名譽之刑
    事告訴，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緝字第3056號、
    第3057號、111年度偵字第37566號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刑事
    庭以112年度易字第420號判決被告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拘
    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散布文字誹
    謗罪，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
    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拘役3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
    算1日。應執行拘役75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嗣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以11
    2年度上易字第1434號（下稱刑事確定判決）判決原判決撤
    銷。被告犯公然侮辱罪，處罰金6,000元，如易服勞役，以1
    ,000元折算1日確定，此有系爭刑事確定判決書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3至20頁、第205至219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
    刑事判決卷宗核閱無誤，核屬相符，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
    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有關原告主張111年8月6日被告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群組
      發布系爭A文字，損害其名譽之行為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
      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所謂
      「名譽」，係指人在社會上之評價，通常係指其人格或信
      用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而若以言語、文字、漫畫或
      其他方式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使其受到他人憎惡、
      蔑視、侮辱、嘲笑、不齒與其往來等，即屬名譽權之侵害
      。但是否構成侵害名譽，並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為準，而
      應以現代社會一般人之評價標準，客觀判斷之。又「言論
      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
      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
      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
      、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
      可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
      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
      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
      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
      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即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
      責任」（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92號民事判決可參）
      。準此，言論之內容仍須有其規範界線，倘若發表侮辱性
      或誹謗性言詞，且非出於適當之評論時，行為人仍應就其
      言論內容負責。又評論是否適當，應就其所評論之事項、
      用詞妥當與否綜合評價，如任意加入情緒性、侮蔑性字眼
      ，使用醜化、汙衊他人之詞句，直接對人謾罵、人身攻擊
      ，貶損他人人格及地位，而踰越言論自由核心價值之界限
      ，即得認該言論內容已不具適當性，而不符阻卻違法之要
      件，否則無異任憑行為人執言論自由之旗幟，恣意侵害他
      人名譽，將使言論自由之核心價值崩解，反屬對言論自由
      之戕害。
　 2、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8月6日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群組發
      布系爭A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等語。被
      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A文字，惟辯稱被告係因原告未經其
      同意，逕行於111年7月27日、111年8月2日將由被告擔任
      管理人之臨演通告群組名單，加入黃智元所創設之群組及
      原告之永譽娛樂臨演群，竊取被告之重要資源，故被告始
      在全臺灣經紀人之討論群組為系爭A文字，警示其他經紀
      人原告有上開行為云云。然查，本院審酌附表編號1中之
      「沒你那麼賤」、「不要臉」之語意，屬輕蔑、貶抑他人
      、使他人難堪之用語，是被告對原告為系爭A文字，已屬
      謾罵、嘲弄原告，乃情緒性之人身攻擊，並非單就原告之
      處事態度等具體事件所為之評論，應已逾越合理表達意見
      、評論之言論自由範疇。又被告自承系爭A文字所發布之
      網頁屬全臺灣經紀人之討論群組（見本院卷第142頁），
      則該網頁應屬不特定人均可瀏覽觀看之頁面，是依事發當
      時之客觀情狀，被告所屬之系爭A文字足使不特定之見聞
      者產生對原告人格之負面之評價。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於
      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群組對其為系爭A文字，已貶損原告在
      社會上之評價而侵害其名譽，即屬有據。
（二）有關原告主張111年8月6日、111年10月7日被告在如附表
      編號2至6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B、C、D文字，損害其名譽
      之行為部分：
　 1、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
      以達成公民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
      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性目的，倘行為人言論係針對特定事
      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評論性意見，如非出於真正惡
      意之陳述，因發表意見之評論者不具有妨害名譽之故意，
      縱其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仍屬於憲法所保障
      言論自由之範疇，不能成立不法侵害名譽之行為，故是否
      構成不法侵害名譽要件之判斷，除應注意行為人與被害人
      之性別、年齡、身分等個人條件外，尤應著重行為人與被
      害人間之關係、行為時之客觀情狀、行為地之方言或語言
      使用習慣等事項，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認知，進
      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即率
      爾論斷。　　　
　 2、有關系爭B文字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8月6日在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群組發
      布系爭B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云云。被
      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B文字，惟辯稱被告係因協助臨演張
      祐豪向原告反映短少發放通告費之事宜時，原告有向張祐
      豪丟擲硬幣，羞辱張祐豪之行為，故被告所為之系爭B文
      字僅係陳述事實等語。經查，參諸訴外人李強於高院刑事
      庭審理時證稱：我記得甲○○（即原告）當時好像不是很願
      意給張祐豪，被告（即本件被告）跟他有些爭執，最後甲
      ○○好像不是很情願，就把一些零錢丟在張祐豪身上，張祐
      豪好像很不舒服，好像有點快哭的樣子等語（見系爭刑事
      確定判決卷㈠第299頁）；並參以張祐豪於高院刑事庭審理
      時證稱：被告（即本件被告）介紹在大園國中拍校園偶像
      劇的戲給我，當天工作時間有超過8小時，有超時加班，
      劇組的人跟我說等一下可能會被用到，叫我在休息區等，
      當天工作完我去領薪水，發現少了一些超班的費用，我說
      我好像待得很晚，這個錢有少一些，我請被告問超班費怎
      麼有少，她說要跟甲○○（即原告）確認一下，被告後來有
      跟甲○○溝通，溝通以後他一開始說沒有超班費、怎麼有之
      類的，溝通到後來甲○○就拿了一些硬幣給我，甲○○給我的
      時候我記得硬幣有幾塊是有掉地上。感覺甲○○丟了一些硬
      幣在敷衍我，當時心理感受不太舒服，我知道甲○○給的是
      夠的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卷㈡第47至50頁），是依
      李強、張祐豪於高院刑事庭之上開證述可知，張祐豪確實
      曾以通告費有短少發放為由，透過被告向原告反應，且係
      經由與原告溝通後，始確認原告確有短少給付通告費，且
      原告於給付張祐豪金錢時，有硬幣掉落於地面之情形。是
      縱使被告確有在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群組為「羞辱我的同
      學」、「A他的超班費」等語，然此應僅為被告對上開發
      生短少給付通告費之事實為情緒不滿之表達，尚非意在藉
      由上開文字貶損原告之人格，自難逕以此認定被告所為已
      侵害原告之名譽。
　 3、有關系爭C文字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10月7日在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群組
      發布系爭C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云云。
      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C文字，惟辯稱其係綜合各大演藝
      圈之經紀人之言論後所為，因原告已長期積欠被告薪資，
      且於111年9月間教唆陳雪巖加入被告之臨演活動，故意散
      布飲食及乘車問題，意圖使其他臨演不接受被告之通告，
      更在群組內不實指控被告洩漏個人資料，使其他臨演對被
      告提出刑事告訴，故被告始為警示其他經紀人及臨演而為
      系爭C文字等語。查參諸原告與臨演之對話紀錄：「（原
      告）：你知道你報名1029通告的個資被洩露出去了嗎。（
      臨演）：哦…我知道阿我有在群組。（原告）：恩，群組
      有很多人，裡面有一些偷過東西跟行為不軌的演員。他們
      如果把資料拿去販賣，被拿去辦門號、辦信用卡之類的，
      都是有潛在的風險的，重點是他的行為已經違法了，很多
      同學要廉署對他提告，看你覺得自己個資被洩露在不在意
      ，如果不在意就沒差，如果你覺得權益有受損，可以跟其
      他同學一起聯署。」（見本院卷第87頁）；又參以原告自
      承其於上開對話中，指稱洩露個人資料及行為已違法之對
      象均為本件被告（見本院卷第171頁）；再參以陳雪巖前
      向臺北地檢署對被告提起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刑事告訴
      ，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7012號為不起
      訴處分在案（見本院卷第89至93頁），可認被告係對原告
      所為之具體事實行為為主觀之評論，而非無故謾罵、或任
      意詆毀原告，是縱被告之系爭C文字有傷及原告主觀上之
      情感，然客觀上尚不足以造成原告之人格評價受損，亦難
      認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故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
      上開行為已不法侵害其名譽，並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4、有關系爭D文字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10月7日在如附表編號4至6所示之群
      組發布系爭D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云云
      。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D文字，惟辯稱被告係因臨演吳
      伯寬之全額通告費應為8,500元，但原告僅支付2,000元，
      且原告亦有拖欠直播主黃郁婷薪資之情形，而因原告將被
      告自通告群組退出，造成被告無法聯繫原告，故被告始於
      群組內公布原告有此部分情形等語。經查：
　　⑴關於附表編號4至6「偷我的同學」部分，查參諸被告提出
      之「永譽娛樂臨演群」通訊軟體截圖（見本院卷第73至79
      頁），暱稱「王一博」之人確有邀請多人加入「永譽娛樂
      臨演群」LINE之情形，而原告並未否認暱稱「王一博」之
      人為其前任妻子（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故被告因此
      認為經營永譽公司之原告藉此取得被告之臨演人脈名單，
      而發布「偷我的同學（指臨演）」之內容，其用詞固有不
      當，然尚非憑空杜撰或傳播虛構事實，尚難認定被告有不
      法侵害原告名譽之行為。
　　⑵關於附表編號4至6「私訊搧風點火」部分，核其內容實乃
      對原告行為之個人主觀評價表現，尚非意在藉由上開文字
      貶損原告之人格，自難逕以此認定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
      名譽。
　　⑶關於附表編號4至6「你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部分
      ，查參諸吳柏寬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111年7月有出
      演電影的臨演，其他經紀人找到我，後來轉到被告（本件
      被告）來，有先告知酬勞，問我是否願意接，一開始有提
      到1萬5,000元，抽成以後實拿1萬0,500元，演的是變態嫖
      客強暴，演出當下導演通知要脫衣服，很多即興表演，從
      接到我到拍攝結束大概3、4個小時，當天甲○○（即原告）
      給付我2,000元，被告有詢問我關於取得報酬的狀況，我
      如實跟被告說我拿到2,000元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
      卷㈠第232至234頁）；併參以被告與吳柏寬之通訊軟體對
      話紀錄：「（被告）：昨天他匯款多少給你。（吳柏寬）
      ：2000，這價格太低嗎。（被告）：恩，你先講講都演了
      什麼，有沒有別麥，有沒有台詞。…」（見本院卷第81頁
      ）；又參以兩造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被告）：7/
      10跟我說費用15000，7/16告知演員2000，另外8500呢…」
      （見本院卷第179頁）。綜上，堪認被告係因吳柏寬最初
      聽聞之報酬，與最終取得之報酬確有8,500元差距，因而
      懷疑原告從中取得其中短少之金額，尚非憑空杜撰，而係
      本於其主觀確信而為，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故意
      。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行為已不法侵害其名譽，並
      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⑷關於附表編號4至6「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
      用」部分，查參諸黃郁晴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因為
      通告關係認識被告，被告介紹直播、校園演高中生等通告
      給我，直播期間2個月，被告說用時薪算，一個月要做滿
      多少小時，是被告找我做直播，但中間甲○○說由他發放通
      告費給我們，後來甲○○一直說要等他確認好時數，拖了蠻
      久的。直播後甲○○有發放通告費給我，但拖了很久。結束
      工作後1個多月才發放，中間一直沒有回應，也是一直催
      一直催才拿到錢，我有提出每次直播完的擷圖作證，我傳
      給甲○○，最後他才說是後台統計出問題之類的才給我錢。
      我有詢問被告怎麼辦，但還是以自己跟甲○○聯繫為主。被
      告說她會幫我追，她說她自己的錢也沒有拿到，說會再幫
      我追。我知道還有其他人，但我不認識那些人，基本上都
      很晚才拿到錢。被告有在群組內詢問其他人報酬狀況等語
      （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卷㈠第226至230頁），是依黃郁晴
      於高院刑事庭之上開證述可知，被告係因黃郁晴曾催促原
      告發放直播報酬，並詢問被告如何處置，因而懷疑原告不
      發放報酬，尚非憑空杜撰，而係本於其主觀確信而為，難
      認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故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
      上開行為已不法侵害其名譽，並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⑸關於附表編號4至6「你這樣的經紀人真是台灣演藝圈的恥
      辱」部分，因被告上開所為「偷我的同學」、「凹走同學
      的電影通告費8500」、「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
      的費用」等內容，均非完全憑空杜撰，已如前述，則被告
      繼而為「你這樣的經紀人真的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之評
      論言論，文義上固具負面、貶抑之意涵，然與事實之評價
      即演藝圈經紀生態之健全等結合，並未全然逸脫與紛爭事
      實之關聯性，尚非單純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
      評，而係就原告之工作或處事態度等具體事件所為之評論
      ，縱其批評內容令原告感到不快，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
      自由之範疇，自難逕以此認定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
（三）按慰藉金係以精神上所受無形之痛苦為準，非如財產損失
      之有價額可以計算，究竟如何始認為相當，自應審酌被害
      人及加害人之地位、家況、並被害人所受痛苦之程度暨其
      他一切情事，定其數額（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798號
      判例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之侵權行為態樣，並衡量
      兩造之身分、財產狀況（見本院卷後證件袋內）等一切情
      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6,000元為適當，逾此
      部分，不應准許。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
      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及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依前揭說明，原告請
      求以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
      年7月12日（見附民卷第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
    000元，及自112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2款訴訟
    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
    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附表：
編號 時間 LINE群組名稱 發布之訊息內容 1 111年8月6日16時51分 演員黑名單討論區 我可沒你那麼賤，只知道偷，不要臉  2 111年8月6日17時17分 演員黑名單討論群 還有你羞辱我的同學，A他的超班費 3 111年10月7日16時23分 10/29演唱會... :蘇) 自稱永譽娛樂的甲○○以及他女朋友吳芃萱，因為前面的cAse已經造成業界影響很差，故沒有人找他們發通告，他們就來搗亂，有收到他們煽風點火訊息的請忽略 4 111年10月7日 發通告群組 甲○○，發不到案子就喜歡背後小動作，偷我的同學，私訊煽風點火你真的有夠無恥，…你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請問你好意思嗎？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用，你這樣的經紀人真的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 5 111年10月7日 朋友一起打拼　工作免費互相交流 同上 6 111年10月7日 2022,通告,餐飲,保全,各行業群組 同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北簡字第13184號
原      告  陳譽介  
被      告  楊菁    








上列當事人間因妨害名譽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764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仟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陸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112年度附民字第764號卷〈下稱附民卷〉第5頁)，嗣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9萬元。」（見本院卷第203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因工作之事起嫌隙，被告竟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在如附表所示之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群組發布如附表所示之文字內容，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使原告精神上受有痛苦，故被告自應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29萬元。又原告因被告為如附表編號4至6之行為，造成原告喪失合作機會，故被告亦應賠償原告財物損失計20萬元，以上共計49萬元，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9萬元。
二、被告則以：（一）有關附表編號1「我可沒你那麼賤，只知道偷，不要臉」等語（下稱系爭A文字）確實為被告所為，但被告係因擔任臨時演員（下稱臨演）之經紀人並曾為原告工作，而原告及其前任妻子黃智元為尋找臨演而在未經被告之同意下，分別於111年7月27日、111年8月2日逕行將由被告擔任管理人之臨演通告群組名單，加入黃智元所創設之群組及原告之永譽娛樂臨演群，竊取被告之重要資源，故被告始在全臺灣經紀人之討論群組為系爭A文字，警示其他經紀人原告有上開行為。（二）有關附表編號2「還有你羞辱我的同學，A他的超班費」等語（下稱系爭B文字）確實為被告所為，但被告並未侵害原告之名譽，因被告曾於111年7月15日經原告委託尋找臨演及協助後續臨演現場之管理、發放通告費等事宜，而被告於同年月27日協助臨演張祐豪向原告反映短少發放通告費之事宜時，原告竟向張祐豪丟擲硬幣，羞辱張祐豪，故被告所為之系爭B文字僅係陳述事實。（三）有關附表編號3「自稱永譽娛樂的甲○○以及他女朋友吳芃萱，因為前面的case已經造成業界影響很差，故沒有人找他們發通告，他們就來搗亂，有收到他們煽風點火訊息的請忽略」等語（下稱系爭C文字）確實為被告所為，但被告係綜合各大演藝圈之經紀人之言論所為，因原告已長期積欠被告薪資，且於111年9月間教唆訴外人陳雪巖加入被告之臨演活動，故意散布飲食及乘車問題，意圖使其他臨演不接受被告之通告，更在群組內不實指控被告洩漏個人資料，使其他臨演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故被告始為警示其他經紀人及臨演而為系爭C文字。（四）有關附表編號4「甲○○，發不到案子就喜歡背後小動作，偷我的同學，私訊煽風點火你真的有夠無恥，…你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請問你好意思嗎？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用，你這樣的經紀人真的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等語（下稱系爭D文字），被告為系爭D文字係因臨演吳伯寬之全額通告費應為8,500元，但原告僅支付2,000元，且原告亦有拖欠直播主黃郁晴薪資之情形，而因原告將被告自通告群組退出，造成被告無法聯繫原告，故被告始於群組內公布原告有此部分情形。綜上，被告係因原告常有苛刻臨時演員、短少給付報酬及惡意指控被告洩露臨時演員之個人資訊等行為，始為避免臨時演員之權益受損，為達警示之目的而於如附表所示之群組內，為如附表所示之文字內容，然該言論縱有造成原告感到不快，惟被告係因原告上開行為所為之評價，並非無端突發或單純攻擊為目的，更未逾越一般人爭執時無法容忍之程度，並無貶抑原告人格之意，此僅屬於被告之情緒性反應與用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前以被告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在如附表所示之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群組發布如附表所示之文字內容，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提出妨害名譽之刑事告訴，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緝字第3056號、第3057號、111年度偵字第37566號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易字第420號判決被告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拘役3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應執行拘役75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嗣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1434號（下稱刑事確定判決）判決原判決撤銷。被告犯公然侮辱罪，處罰金6,000元，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此有系爭刑事確定判決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20頁、第205至219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刑事判決卷宗核閱無誤，核屬相符，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有關原告主張111年8月6日被告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A文字，損害其名譽之行為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名譽」，係指人在社會上之評價，通常係指其人格或信用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而若以言語、文字、漫畫或其他方式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使其受到他人憎惡、蔑視、侮辱、嘲笑、不齒與其往來等，即屬名譽權之侵害。但是否構成侵害名譽，並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為準，而應以現代社會一般人之評價標準，客觀判斷之。又「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即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92號民事判決可參）。準此，言論之內容仍須有其規範界線，倘若發表侮辱性或誹謗性言詞，且非出於適當之評論時，行為人仍應就其言論內容負責。又評論是否適當，應就其所評論之事項、用詞妥當與否綜合評價，如任意加入情緒性、侮蔑性字眼，使用醜化、汙衊他人之詞句，直接對人謾罵、人身攻擊，貶損他人人格及地位，而踰越言論自由核心價值之界限，即得認該言論內容已不具適當性，而不符阻卻違法之要件，否則無異任憑行為人執言論自由之旗幟，恣意侵害他人名譽，將使言論自由之核心價值崩解，反屬對言論自由之戕害。
　 2、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8月6日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A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等語。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A文字，惟辯稱被告係因原告未經其同意，逕行於111年7月27日、111年8月2日將由被告擔任管理人之臨演通告群組名單，加入黃智元所創設之群組及原告之永譽娛樂臨演群，竊取被告之重要資源，故被告始在全臺灣經紀人之討論群組為系爭A文字，警示其他經紀人原告有上開行為云云。然查，本院審酌附表編號1中之「沒你那麼賤」、「不要臉」之語意，屬輕蔑、貶抑他人、使他人難堪之用語，是被告對原告為系爭A文字，已屬謾罵、嘲弄原告，乃情緒性之人身攻擊，並非單就原告之處事態度等具體事件所為之評論，應已逾越合理表達意見、評論之言論自由範疇。又被告自承系爭A文字所發布之網頁屬全臺灣經紀人之討論群組（見本院卷第142頁），則該網頁應屬不特定人均可瀏覽觀看之頁面，是依事發當時之客觀情狀，被告所屬之系爭A文字足使不特定之見聞者產生對原告人格之負面之評價。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群組對其為系爭A文字，已貶損原告在社會上之評價而侵害其名譽，即屬有據。
（二）有關原告主張111年8月6日、111年10月7日被告在如附表編號2至6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B、C、D文字，損害其名譽之行為部分：
　 1、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以達成公民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性目的，倘行為人言論係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評論性意見，如非出於真正惡意之陳述，因發表意見之評論者不具有妨害名譽之故意，縱其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不能成立不法侵害名譽之行為，故是否構成不法侵害名譽要件之判斷，除應注意行為人與被害人之性別、年齡、身分等個人條件外，尤應著重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行為時之客觀情狀、行為地之方言或語言使用習慣等事項，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認知，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即率爾論斷。　　　
　 2、有關系爭B文字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8月6日在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B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云云。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B文字，惟辯稱被告係因協助臨演張祐豪向原告反映短少發放通告費之事宜時，原告有向張祐豪丟擲硬幣，羞辱張祐豪之行為，故被告所為之系爭B文字僅係陳述事實等語。經查，參諸訴外人李強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我記得甲○○（即原告）當時好像不是很願意給張祐豪，被告（即本件被告）跟他有些爭執，最後甲○○好像不是很情願，就把一些零錢丟在張祐豪身上，張祐豪好像很不舒服，好像有點快哭的樣子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卷㈠第299頁）；並參以張祐豪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被告（即本件被告）介紹在大園國中拍校園偶像劇的戲給我，當天工作時間有超過8小時，有超時加班，劇組的人跟我說等一下可能會被用到，叫我在休息區等，當天工作完我去領薪水，發現少了一些超班的費用，我說我好像待得很晚，這個錢有少一些，我請被告問超班費怎麼有少，她說要跟甲○○（即原告）確認一下，被告後來有跟甲○○溝通，溝通以後他一開始說沒有超班費、怎麼有之類的，溝通到後來甲○○就拿了一些硬幣給我，甲○○給我的時候我記得硬幣有幾塊是有掉地上。感覺甲○○丟了一些硬幣在敷衍我，當時心理感受不太舒服，我知道甲○○給的是夠的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卷㈡第47至50頁），是依李強、張祐豪於高院刑事庭之上開證述可知，張祐豪確實曾以通告費有短少發放為由，透過被告向原告反應，且係經由與原告溝通後，始確認原告確有短少給付通告費，且原告於給付張祐豪金錢時，有硬幣掉落於地面之情形。是縱使被告確有在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群組為「羞辱我的同學」、「A他的超班費」等語，然此應僅為被告對上開發生短少給付通告費之事實為情緒不滿之表達，尚非意在藉由上開文字貶損原告之人格，自難逕以此認定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3、有關系爭C文字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10月7日在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C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云云。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C文字，惟辯稱其係綜合各大演藝圈之經紀人之言論後所為，因原告已長期積欠被告薪資，且於111年9月間教唆陳雪巖加入被告之臨演活動，故意散布飲食及乘車問題，意圖使其他臨演不接受被告之通告，更在群組內不實指控被告洩漏個人資料，使其他臨演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故被告始為警示其他經紀人及臨演而為系爭C文字等語。查參諸原告與臨演之對話紀錄：「（原告）：你知道你報名1029通告的個資被洩露出去了嗎。（臨演）：哦…我知道阿我有在群組。（原告）：恩，群組有很多人，裡面有一些偷過東西跟行為不軌的演員。他們如果把資料拿去販賣，被拿去辦門號、辦信用卡之類的，都是有潛在的風險的，重點是他的行為已經違法了，很多同學要廉署對他提告，看你覺得自己個資被洩露在不在意，如果不在意就沒差，如果你覺得權益有受損，可以跟其他同學一起聯署。」（見本院卷第87頁）；又參以原告自承其於上開對話中，指稱洩露個人資料及行為已違法之對象均為本件被告（見本院卷第171頁）；再參以陳雪巖前向臺北地檢署對被告提起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刑事告訴，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7012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見本院卷第89至93頁），可認被告係對原告所為之具體事實行為為主觀之評論，而非無故謾罵、或任意詆毀原告，是縱被告之系爭C文字有傷及原告主觀上之情感，然客觀上尚不足以造成原告之人格評價受損，亦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故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行為已不法侵害其名譽，並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4、有關系爭D文字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10月7日在如附表編號4至6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D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云云。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D文字，惟辯稱被告係因臨演吳伯寬之全額通告費應為8,500元，但原告僅支付2,000元，且原告亦有拖欠直播主黃郁婷薪資之情形，而因原告將被告自通告群組退出，造成被告無法聯繫原告，故被告始於群組內公布原告有此部分情形等語。經查：
　　⑴關於附表編號4至6「偷我的同學」部分，查參諸被告提出之「永譽娛樂臨演群」通訊軟體截圖（見本院卷第73至79頁），暱稱「王一博」之人確有邀請多人加入「永譽娛樂臨演群」LINE之情形，而原告並未否認暱稱「王一博」之人為其前任妻子（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故被告因此認為經營永譽公司之原告藉此取得被告之臨演人脈名單，而發布「偷我的同學（指臨演）」之內容，其用詞固有不當，然尚非憑空杜撰或傳播虛構事實，尚難認定被告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之行為。
　　⑵關於附表編號4至6「私訊搧風點火」部分，核其內容實乃對原告行為之個人主觀評價表現，尚非意在藉由上開文字貶損原告之人格，自難逕以此認定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⑶關於附表編號4至6「你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部分，查參諸吳柏寬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111年7月有出演電影的臨演，其他經紀人找到我，後來轉到被告（本件被告）來，有先告知酬勞，問我是否願意接，一開始有提到1萬5,000元，抽成以後實拿1萬0,500元，演的是變態嫖客強暴，演出當下導演通知要脫衣服，很多即興表演，從接到我到拍攝結束大概3、4個小時，當天甲○○（即原告）給付我2,000元，被告有詢問我關於取得報酬的狀況，我如實跟被告說我拿到2,000元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卷㈠第232至234頁）；併參以被告與吳柏寬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被告）：昨天他匯款多少給你。（吳柏寬）：2000，這價格太低嗎。（被告）：恩，你先講講都演了什麼，有沒有別麥，有沒有台詞。…」（見本院卷第81頁）；又參以兩造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被告）：7/10跟我說費用15000，7/16告知演員2000，另外8500呢…」（見本院卷第179頁）。綜上，堪認被告係因吳柏寬最初聽聞之報酬，與最終取得之報酬確有8,500元差距，因而懷疑原告從中取得其中短少之金額，尚非憑空杜撰，而係本於其主觀確信而為，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故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行為已不法侵害其名譽，並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⑷關於附表編號4至6「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用」部分，查參諸黃郁晴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因為通告關係認識被告，被告介紹直播、校園演高中生等通告給我，直播期間2個月，被告說用時薪算，一個月要做滿多少小時，是被告找我做直播，但中間甲○○說由他發放通告費給我們，後來甲○○一直說要等他確認好時數，拖了蠻久的。直播後甲○○有發放通告費給我，但拖了很久。結束工作後1個多月才發放，中間一直沒有回應，也是一直催一直催才拿到錢，我有提出每次直播完的擷圖作證，我傳給甲○○，最後他才說是後台統計出問題之類的才給我錢。我有詢問被告怎麼辦，但還是以自己跟甲○○聯繫為主。被告說她會幫我追，她說她自己的錢也沒有拿到，說會再幫我追。我知道還有其他人，但我不認識那些人，基本上都很晚才拿到錢。被告有在群組內詢問其他人報酬狀況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卷㈠第226至230頁），是依黃郁晴於高院刑事庭之上開證述可知，被告係因黃郁晴曾催促原告發放直播報酬，並詢問被告如何處置，因而懷疑原告不發放報酬，尚非憑空杜撰，而係本於其主觀確信而為，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故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行為已不法侵害其名譽，並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⑸關於附表編號4至6「你這樣的經紀人真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部分，因被告上開所為「偷我的同學」、「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用」等內容，均非完全憑空杜撰，已如前述，則被告繼而為「你這樣的經紀人真的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之評論言論，文義上固具負面、貶抑之意涵，然與事實之評價即演藝圈經紀生態之健全等結合，並未全然逸脫與紛爭事實之關聯性，尚非單純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而係就原告之工作或處事態度等具體事件所為之評論，縱其批評內容令原告感到不快，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自難逕以此認定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三）按慰藉金係以精神上所受無形之痛苦為準，非如財產損失之有價額可以計算，究竟如何始認為相當，自應審酌被害人及加害人之地位、家況、並被害人所受痛苦之程度暨其他一切情事，定其數額（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798號判例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之侵權行為態樣，並衡量兩造之身分、財產狀況（見本院卷後證件袋內）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6,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不應准許。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依前揭說明，原告請求以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7月12日（見附民卷第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000元，及自112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2款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附表：
		編號

		時間

		LINE群組名稱

		發布之訊息內容



		1

		111年8月6日16時51分

		演員黑名單討論區

		我可沒你那麼賤，只知道偷，不要臉





		2

		111年8月6日17時17分

		演員黑名單討論群

		還有你羞辱我的同學，A他的超班費



		3

		111年10月7日16時23分

		10/29演唱會... :蘇)

		自稱永譽娛樂的甲○○以及他女朋友吳芃萱，因為前面的cAse已經造成業界影響很差，故沒有人找他們發通告，他們就來搗亂，有收到他們煽風點火訊息的請忽略



		4

		111年10月7日

		發通告群組

		甲○○，發不到案子就喜歡背後小動作，偷我的同學，私訊煽風點火你真的有夠無恥，…你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請問你好意思嗎？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用，你這樣的經紀人真的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



		5

		111年10月7日

		朋友一起打拼　工作免費互相交流

		同上



		6

		111年10月7日

		2022,通告,餐飲,保全,各行業群組

		同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北簡字第13184號
原      告  陳譽介  
被      告  楊菁    




上列當事人間因妨害名譽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764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仟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陸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112年度附民字第764號卷〈下稱附民卷〉第5頁)，嗣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9萬元。」（見本院卷第203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因工作之事起嫌隙，被告竟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在如附表所示之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群組發布如附表所示之文字內容，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使原告精神上受有痛苦，故被告自應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29萬元。又原告因被告為如附表編號4至6之行為，造成原告喪失合作機會，故被告亦應賠償原告財物損失計20萬元，以上共計49萬元，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9萬元。
二、被告則以：（一）有關附表編號1「我可沒你那麼賤，只知道偷，不要臉」等語（下稱系爭A文字）確實為被告所為，但被告係因擔任臨時演員（下稱臨演）之經紀人並曾為原告工作，而原告及其前任妻子黃智元為尋找臨演而在未經被告之同意下，分別於111年7月27日、111年8月2日逕行將由被告擔任管理人之臨演通告群組名單，加入黃智元所創設之群組及原告之永譽娛樂臨演群，竊取被告之重要資源，故被告始在全臺灣經紀人之討論群組為系爭A文字，警示其他經紀人原告有上開行為。（二）有關附表編號2「還有你羞辱我的同學，A他的超班費」等語（下稱系爭B文字）確實為被告所為，但被告並未侵害原告之名譽，因被告曾於111年7月15日經原告委託尋找臨演及協助後續臨演現場之管理、發放通告費等事宜，而被告於同年月27日協助臨演張祐豪向原告反映短少發放通告費之事宜時，原告竟向張祐豪丟擲硬幣，羞辱張祐豪，故被告所為之系爭B文字僅係陳述事實。（三）有關附表編號3「自稱永譽娛樂的甲○○以及他女朋友吳芃萱，因為前面的case已經造成業界影響很差，故沒有人找他們發通告，他們就來搗亂，有收到他們煽風點火訊息的請忽略」等語（下稱系爭C文字）確實為被告所為，但被告係綜合各大演藝圈之經紀人之言論所為，因原告已長期積欠被告薪資，且於111年9月間教唆訴外人陳雪巖加入被告之臨演活動，故意散布飲食及乘車問題，意圖使其他臨演不接受被告之通告，更在群組內不實指控被告洩漏個人資料，使其他臨演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故被告始為警示其他經紀人及臨演而為系爭C文字。（四）有關附表編號4「甲○○，發不到案子就喜歡背後小動作，偷我的同學，私訊煽風點火你真的有夠無恥，…你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請問你好意思嗎？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用，你這樣的經紀人真的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等語（下稱系爭D文字），被告為系爭D文字係因臨演吳伯寬之全額通告費應為8,500元，但原告僅支付2,000元，且原告亦有拖欠直播主黃郁晴薪資之情形，而因原告將被告自通告群組退出，造成被告無法聯繫原告，故被告始於群組內公布原告有此部分情形。綜上，被告係因原告常有苛刻臨時演員、短少給付報酬及惡意指控被告洩露臨時演員之個人資訊等行為，始為避免臨時演員之權益受損，為達警示之目的而於如附表所示之群組內，為如附表所示之文字內容，然該言論縱有造成原告感到不快，惟被告係因原告上開行為所為之評價，並非無端突發或單純攻擊為目的，更未逾越一般人爭執時無法容忍之程度，並無貶抑原告人格之意，此僅屬於被告之情緒性反應與用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前以被告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在如附表所示之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群組發布如附表所示之文字內容，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提出妨害名譽之刑事告訴，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緝字第3056號、第3057號、111年度偵字第37566號提起公訴，並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易字第420號判決被告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拘役3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應執行拘役75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嗣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1434號（下稱刑事確定判決）判決原判決撤銷。被告犯公然侮辱罪，處罰金6,000元，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此有系爭刑事確定判決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20頁、第205至219頁），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刑事判決卷宗核閱無誤，核屬相符，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有關原告主張111年8月6日被告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A文字，損害其名譽之行為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名譽」，係指人在社會上之評價，通常係指其人格或信用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尊重。而若以言語、文字、漫畫或其他方式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使其受到他人憎惡、蔑視、侮辱、嘲笑、不齒與其往來等，即屬名譽權之侵害。但是否構成侵害名譽，並不以被害人主觀感受為準，而應以現代社會一般人之評價標準，客觀判斷之。又「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即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92號民事判決可參）。準此，言論之內容仍須有其規範界線，倘若發表侮辱性或誹謗性言詞，且非出於適當之評論時，行為人仍應就其言論內容負責。又評論是否適當，應就其所評論之事項、用詞妥當與否綜合評價，如任意加入情緒性、侮蔑性字眼，使用醜化、汙衊他人之詞句，直接對人謾罵、人身攻擊，貶損他人人格及地位，而踰越言論自由核心價值之界限，即得認該言論內容已不具適當性，而不符阻卻違法之要件，否則無異任憑行為人執言論自由之旗幟，恣意侵害他人名譽，將使言論自由之核心價值崩解，反屬對言論自由之戕害。
　 2、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8月6日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A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等語。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A文字，惟辯稱被告係因原告未經其同意，逕行於111年7月27日、111年8月2日將由被告擔任管理人之臨演通告群組名單，加入黃智元所創設之群組及原告之永譽娛樂臨演群，竊取被告之重要資源，故被告始在全臺灣經紀人之討論群組為系爭A文字，警示其他經紀人原告有上開行為云云。然查，本院審酌附表編號1中之「沒你那麼賤」、「不要臉」之語意，屬輕蔑、貶抑他人、使他人難堪之用語，是被告對原告為系爭A文字，已屬謾罵、嘲弄原告，乃情緒性之人身攻擊，並非單就原告之處事態度等具體事件所為之評論，應已逾越合理表達意見、評論之言論自由範疇。又被告自承系爭A文字所發布之網頁屬全臺灣經紀人之討論群組（見本院卷第142頁），則該網頁應屬不特定人均可瀏覽觀看之頁面，是依事發當時之客觀情狀，被告所屬之系爭A文字足使不特定之見聞者產生對原告人格之負面之評價。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群組對其為系爭A文字，已貶損原告在社會上之評價而侵害其名譽，即屬有據。
（二）有關原告主張111年8月6日、111年10月7日被告在如附表編號2至6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B、C、D文字，損害其名譽之行為部分：
　 1、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以達成公民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性目的，倘行為人言論係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評論性意見，如非出於真正惡意之陳述，因發表意見之評論者不具有妨害名譽之故意，縱其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不能成立不法侵害名譽之行為，故是否構成不法侵害名譽要件之判斷，除應注意行為人與被害人之性別、年齡、身分等個人條件外，尤應著重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關係、行為時之客觀情狀、行為地之方言或語言使用習慣等事項，依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認知，進行客觀之綜合評價，不宜僅著眼於特定之用語文字，即率爾論斷。　　　
　 2、有關系爭B文字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8月6日在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B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云云。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B文字，惟辯稱被告係因協助臨演張祐豪向原告反映短少發放通告費之事宜時，原告有向張祐豪丟擲硬幣，羞辱張祐豪之行為，故被告所為之系爭B文字僅係陳述事實等語。經查，參諸訴外人李強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我記得甲○○（即原告）當時好像不是很願意給張祐豪，被告（即本件被告）跟他有些爭執，最後甲○○好像不是很情願，就把一些零錢丟在張祐豪身上，張祐豪好像很不舒服，好像有點快哭的樣子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卷㈠第299頁）；並參以張祐豪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被告（即本件被告）介紹在大園國中拍校園偶像劇的戲給我，當天工作時間有超過8小時，有超時加班，劇組的人跟我說等一下可能會被用到，叫我在休息區等，當天工作完我去領薪水，發現少了一些超班的費用，我說我好像待得很晚，這個錢有少一些，我請被告問超班費怎麼有少，她說要跟甲○○（即原告）確認一下，被告後來有跟甲○○溝通，溝通以後他一開始說沒有超班費、怎麼有之類的，溝通到後來甲○○就拿了一些硬幣給我，甲○○給我的時候我記得硬幣有幾塊是有掉地上。感覺甲○○丟了一些硬幣在敷衍我，當時心理感受不太舒服，我知道甲○○給的是夠的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卷㈡第47至50頁），是依李強、張祐豪於高院刑事庭之上開證述可知，張祐豪確實曾以通告費有短少發放為由，透過被告向原告反應，且係經由與原告溝通後，始確認原告確有短少給付通告費，且原告於給付張祐豪金錢時，有硬幣掉落於地面之情形。是縱使被告確有在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群組為「羞辱我的同學」、「A他的超班費」等語，然此應僅為被告對上開發生短少給付通告費之事實為情緒不滿之表達，尚非意在藉由上開文字貶損原告之人格，自難逕以此認定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3、有關系爭C文字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10月7日在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C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云云。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C文字，惟辯稱其係綜合各大演藝圈之經紀人之言論後所為，因原告已長期積欠被告薪資，且於111年9月間教唆陳雪巖加入被告之臨演活動，故意散布飲食及乘車問題，意圖使其他臨演不接受被告之通告，更在群組內不實指控被告洩漏個人資料，使其他臨演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故被告始為警示其他經紀人及臨演而為系爭C文字等語。查參諸原告與臨演之對話紀錄：「（原告）：你知道你報名1029通告的個資被洩露出去了嗎。（臨演）：哦…我知道阿我有在群組。（原告）：恩，群組有很多人，裡面有一些偷過東西跟行為不軌的演員。他們如果把資料拿去販賣，被拿去辦門號、辦信用卡之類的，都是有潛在的風險的，重點是他的行為已經違法了，很多同學要廉署對他提告，看你覺得自己個資被洩露在不在意，如果不在意就沒差，如果你覺得權益有受損，可以跟其他同學一起聯署。」（見本院卷第87頁）；又參以原告自承其於上開對話中，指稱洩露個人資料及行為已違法之對象均為本件被告（見本院卷第171頁）；再參以陳雪巖前向臺北地檢署對被告提起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刑事告訴，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7012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見本院卷第89至93頁），可認被告係對原告所為之具體事實行為為主觀之評論，而非無故謾罵、或任意詆毀原告，是縱被告之系爭C文字有傷及原告主觀上之情感，然客觀上尚不足以造成原告之人格評價受損，亦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故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行為已不法侵害其名譽，並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4、有關系爭D文字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在111年10月7日在如附表編號4至6所示之群組發布系爭D文字，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云云。被告並未否認有為系爭D文字，惟辯稱被告係因臨演吳伯寬之全額通告費應為8,500元，但原告僅支付2,000元，且原告亦有拖欠直播主黃郁婷薪資之情形，而因原告將被告自通告群組退出，造成被告無法聯繫原告，故被告始於群組內公布原告有此部分情形等語。經查：
　　⑴關於附表編號4至6「偷我的同學」部分，查參諸被告提出之「永譽娛樂臨演群」通訊軟體截圖（見本院卷第73至79頁），暱稱「王一博」之人確有邀請多人加入「永譽娛樂臨演群」LINE之情形，而原告並未否認暱稱「王一博」之人為其前任妻子（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故被告因此認為經營永譽公司之原告藉此取得被告之臨演人脈名單，而發布「偷我的同學（指臨演）」之內容，其用詞固有不當，然尚非憑空杜撰或傳播虛構事實，尚難認定被告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之行為。
　　⑵關於附表編號4至6「私訊搧風點火」部分，核其內容實乃對原告行為之個人主觀評價表現，尚非意在藉由上開文字貶損原告之人格，自難逕以此認定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⑶關於附表編號4至6「你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部分，查參諸吳柏寬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111年7月有出演電影的臨演，其他經紀人找到我，後來轉到被告（本件被告）來，有先告知酬勞，問我是否願意接，一開始有提到1萬5,000元，抽成以後實拿1萬0,500元，演的是變態嫖客強暴，演出當下導演通知要脫衣服，很多即興表演，從接到我到拍攝結束大概3、4個小時，當天甲○○（即原告）給付我2,000元，被告有詢問我關於取得報酬的狀況，我如實跟被告說我拿到2,000元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卷㈠第232至234頁）；併參以被告與吳柏寬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被告）：昨天他匯款多少給你。（吳柏寬）：2000，這價格太低嗎。（被告）：恩，你先講講都演了什麼，有沒有別麥，有沒有台詞。…」（見本院卷第81頁）；又參以兩造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被告）：7/10跟我說費用15000，7/16告知演員2000，另外8500呢…」（見本院卷第179頁）。綜上，堪認被告係因吳柏寬最初聽聞之報酬，與最終取得之報酬確有8,500元差距，因而懷疑原告從中取得其中短少之金額，尚非憑空杜撰，而係本於其主觀確信而為，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故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行為已不法侵害其名譽，並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⑷關於附表編號4至6「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用」部分，查參諸黃郁晴於高院刑事庭審理時證稱：因為通告關係認識被告，被告介紹直播、校園演高中生等通告給我，直播期間2個月，被告說用時薪算，一個月要做滿多少小時，是被告找我做直播，但中間甲○○說由他發放通告費給我們，後來甲○○一直說要等他確認好時數，拖了蠻久的。直播後甲○○有發放通告費給我，但拖了很久。結束工作後1個多月才發放，中間一直沒有回應，也是一直催一直催才拿到錢，我有提出每次直播完的擷圖作證，我傳給甲○○，最後他才說是後台統計出問題之類的才給我錢。我有詢問被告怎麼辦，但還是以自己跟甲○○聯繫為主。被告說她會幫我追，她說她自己的錢也沒有拿到，說會再幫我追。我知道還有其他人，但我不認識那些人，基本上都很晚才拿到錢。被告有在群組內詢問其他人報酬狀況等語（見系爭刑事確定判決卷㈠第226至230頁），是依黃郁晴於高院刑事庭之上開證述可知，被告係因黃郁晴曾催促原告發放直播報酬，並詢問被告如何處置，因而懷疑原告不發放報酬，尚非憑空杜撰，而係本於其主觀確信而為，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之故意。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上開行為已不法侵害其名譽，並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難認有據。
　　⑸關於附表編號4至6「你這樣的經紀人真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部分，因被告上開所為「偷我的同學」、「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用」等內容，均非完全憑空杜撰，已如前述，則被告繼而為「你這樣的經紀人真的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之評論言論，文義上固具負面、貶抑之意涵，然與事實之評價即演藝圈經紀生態之健全等結合，並未全然逸脫與紛爭事實之關聯性，尚非單純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而係就原告之工作或處事態度等具體事件所為之評論，縱其批評內容令原告感到不快，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自難逕以此認定被告所為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三）按慰藉金係以精神上所受無形之痛苦為準，非如財產損失之有價額可以計算，究竟如何始認為相當，自應審酌被害人及加害人之地位、家況、並被害人所受痛苦之程度暨其他一切情事，定其數額（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798號判例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之侵權行為態樣，並衡量兩造之身分、財產狀況（見本院卷後證件袋內）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6,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不應准許。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依前揭說明，原告請求以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7月12日（見附民卷第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000元，及自112年7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2款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附表：
編號 時間 LINE群組名稱 發布之訊息內容 1 111年8月6日16時51分 演員黑名單討論區 我可沒你那麼賤，只知道偷，不要臉  2 111年8月6日17時17分 演員黑名單討論群 還有你羞辱我的同學，A他的超班費 3 111年10月7日16時23分 10/29演唱會... :蘇) 自稱永譽娛樂的甲○○以及他女朋友吳芃萱，因為前面的cAse已經造成業界影響很差，故沒有人找他們發通告，他們就來搗亂，有收到他們煽風點火訊息的請忽略 4 111年10月7日 發通告群組 甲○○，發不到案子就喜歡背後小動作，偷我的同學，私訊煽風點火你真的有夠無恥，…你凹走同學的電影通告費8500請問你好意思嗎？還有直播的同學你也硬要凹大家的費用，你這樣的經紀人真的是台灣演藝圈的恥辱 5 111年10月7日 朋友一起打拼　工作免費互相交流 同上 6 111年10月7日 2022,通告,餐飲,保全,各行業群組 同上  



